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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31       债券代码：122087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债券简称：11凌钢债 

编    号：临 2014-024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至本公告披露日起，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进行过交易类别相关

的交易；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过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公司 4 名关联董事回避了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4年 8月 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质量部、计量信息部和保卫部相关资产的议案》。 

同日，在辽宁省凌源市，公司与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凌钢集

团”）签订了《质量部、计量信息部和保卫部相关资产收购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协议》约定，公司将收购的资产为凌钢集团的质量部、计量信息部和保

卫部相关资产，收购资产的价格以经评估后的资产净值确定。凌钢集团质量部主

要是负责对公司进厂原燃料、工序间半成品、产成品及其它资材进行分析检测和

质量检查；计量信息部主要是负责对公司进、出厂物资和内部物资进行计量分析，

并负责公司信息化设备的运行管理；保卫部主要是负责公司保卫及消防安全管理

等工作。 

根据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凌钢股份公司拟收购凌钢集团

计量信息部、质量部、保卫部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元正（沈）评报字［2014］

第 100 号)，质量部、计量信息部和保卫部相关房屋、建(构)筑物和机器设备资产

的账面值为 4,229.28 万元，无负债情况，评估值为 4,870.81 万元，扣除 2008 年以

后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 538.41 万元影响后,评估增值 103.12万元，增幅 2.44%。本

次收购价格以评估后的净资产值确定，即为 4,870.81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关系 

凌钢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431,473,247 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

的 53.67%。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一）条规定，凌钢

集团是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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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进行过交易类别相关

的关联交易；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过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凌源市钢铁路 3号 

办公地址：辽宁省凌源市钢铁路 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振勇 

注册资本：16亿元 

成立日期：1998年 7月 14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211300004010756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及副产品冶炼、采选、加工、销售；机械加工；冶金项

目的科研、设计、建筑安装、建设工程管理；发电（有效期至 2028 年 5 月 11

日）；煤焦油、粗苯、煤气、氧（压缩的、液化的）、氩（压缩的、液化的）、氢

气制造（有效期至 2014年 12 月 22日）；冶金副产品、化工产品（不含监控、易

制毒、危险化学品）销售；自产生铁、钢坯、钢材、焦化产品出口；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进口；授权范围内的国有

资产经营；第三产业项目开发；建材检测。 

2、股权结构图 
 

 

↓100% 

 

3、关联关系 

凌钢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431,473,247 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

的 53.67%。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一）条规定，凌钢

集团与本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4、业务情况 

凌钢集团主要业务是为凌钢股份提供生产用冶金焦炭及风、水、电、气、热

力、动力、运输、检修和化验等辅助服务。 

5、最近三年简要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或 2013 年度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或 2012 年度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或 2011 年度 

资产总计 2,292,887.28   2,111,345.24    1,804,988.41  

负债总计 1,629,031.36   1,468,990.62    1,113,489.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663,855.92     642,354.62      691,498.70  

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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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536,861.87   1,237,137.14    1,401,678.01  

利润总额 5,567.53       2,222.70       29,547.72  

净利润 10,492.50       4,213.92       23,217.64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的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凌钢集团直属的质量部、计量信息部和保卫部相关资产。 

2、权属状况 

上述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 

凌钢集团质量部设立于 1972 年 5 月，主要是负责对公司进厂原燃料、工序间

半成品、产成品及其它资材进行分析检测和质量检查；计量信息部设立于 1980 年

3 月，主要是负责对公司进、出厂物资和内部物资进行计量分析，并负责公司信息

化设备的运行管理；保卫部设立于 1966 年 3 月，主要是负责公司保卫及消防安全

管理等工作。上述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8 月 14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原值 76,883,881.73 66,858,527.77 

累计折旧 34,591,102.78 35,358,751.76 

资产净值 42,292,778.95 31,499,776.01 

上述所有资产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中，未进行过单独审计。 

4、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本次收购凌钢集团质量部、计量信息部和保卫部相关资产价格以评估后的净

资产值确定。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收购资产出具

了《关于凌钢股份公司拟收购凌钢集团计量信息部、质量部、保卫部资产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元正（沈）评报字［2014］第 100号)。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1）评估基准日：2014年 8月 14日。 

（2）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 

（3）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的成立，依赖于以下评估假设： 

A. 基本假设 

a.交易假设：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

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b.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待评估资产在公开市场中进行交易，从

而实现其市场价值。资产的市场价值受市场机制的制约并由市场行情决定，而不

是由个别交易决定。这里的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一个有

自愿的买者和卖者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者和卖者的地位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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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都有获得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

理智的，而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c. 持续使用假设：持续使用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

的市场条件下的资产状态的一种假定。首先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其次假

定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去。在持续使用假设条件下，没有考虑资

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 

d．企业持续经营的假设：它是将企业整体资产作为评估对象而作出的评估假

定。即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在所处的外部环境下，按照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下去。

企业经营者负责并有能力担当责任；企业合法经营，并能够获取适当利润，以维

持持续经营能力。对于企业的各类经营性资产而言，能够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

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 

    B. 评估外部环境假设 

    a.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

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b.假设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融资条件等不发

生重大变化。 

    c.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C. 评估对象和范围方面的假设 

a.企业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b.评估只基于基准日现有的经营能力。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

和追加投资等情况导致的经营能力扩大。 

c.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

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d.评估范围仅以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方及

被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D. 有关资料真实性的假设 

a.本次评估假设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 

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4）本次评估的资产账面值为 4,229.28 万元，无负债情况，评估值为 4,870.81

万元，扣除 2008年以后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 538.41万元影响后,评估增值 103.12

万元，增幅 2.44%。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4年 8月 14日 

被评估单位：凌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B C D=C-B E=D/B*100% 

流动资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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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 2 4,229.28  4,870.81  641.53  15.17 

  长期应收款 3 

   

  

  长期投资 4 

   

  

  投资性房地产 5 

   

  

  固定资产 6 4,229.28  4,870.81  641.53  15.17 

  其中：建 筑 物 7 750.93  877.28  126.35  16.83 

        机器设备 8 3,478.35  3,993.53  515.18  14.81 

        在建工程 9 

   

  

  无形资产 10 

   

  

  其中：土地使用权 11 

   

  

  其它资产 12 

   

  

资产总计 13 4,229.28  4,870.81  641.53  15.17 

  流动负债 14 

   

  

  非流动负债 15 

   

  

负债总计 16 

   

  

净资产 17  4,229.28  4,870.81  641.53  15.17  

5、本次收购价格为 4,870.81万元，与账面值 4,229.28万元相比，扣除 2008

年以后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 538.41 万元影响后,评估增值 103.12 万元，增幅

2.44%。本次收购价格以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法定名称： 

甲方：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签约日期：2014 年 8 月 26 日 

3、签约地点：辽宁省凌源市 

4、交易标的：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凌钢集团直属的质量部、计量信息部和保卫

部相关资产。 

5、定价原则及收购价格： 

根据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凌钢股份公司拟收购凌钢集团

计量信息部、质量部、保卫部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元正（沈）评报字［2014］

第 100号)，质量部、计量信息部和保卫部相关房屋、建(构)筑物和机器设备资产

的账面值为 4,229.28万元，无负债情况，评估值为 4,870.81万元，扣除 2008 年

以后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538.41万元影响后,评估增值103.12万元，增幅2.44%。

本次收购价格以评估后的净资产值确定，即为 4,229.28万元。 

6、评估基准日：2014年 8月 14日 

7、协议的其他主要内容： 

第四条  收购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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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资产交割日为 2014年 8月 30 日。 

4.2 自资产交割日起，收购资产将转由甲方管理和经营。 

4.3 乙方应在资产交割日起 30 日内将与收购资产有关的一切材料完整的交

给甲方，并负责依法办妥收购资产从乙方转至甲方名下的一切手续。 

4.4 甲方应在资产交割日起 30日内按收购价格向乙方付款。 

第五条  声明、承诺及保证 

5.1 乙方声明、承诺及保证 

（1）在甲方进行收购时，收购资产为乙方所拥有、管理、控制和经营；有

权将收购资产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出售给甲方。 

（2）在甲方进行收购时，收购资产没有设置任何担保、抵押或其他任何第

三者权益，不附带任何或有负债或其他潜在责任。如有任何第三方因上述原因提

出任何赔偿要求，乙方负责处理。 

（3）如甲方因本协议项下的收购而遭受损失，乙方同意补偿甲方。 

（4）对于收购资产于收购日所包含的专有技术，乙方将许可甲方无条件无

偿继续使用；如果乙方将来就该等专业技术申请专利，乙方承诺仍将无条件无偿

许可甲方使用。 

（5）如收购资产日后无法交付或过户，由此发生的各种费用全部由乙方承

担。 

5.2 甲方声明、承诺及保证 

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及方式向乙方购买资产。 

第六条  违约责任 

6.1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或在本协议中

所作的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遗漏,即构成违约；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

约方违约责任, 赔偿直接损失。 

第八条  协议的生效 

8.1 本协议以经双方权力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8、公司已就购买的资产日后无法交付或过户的情况做出适当的保护上市公

司利益的合同安排。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支付收购价款。 

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进一步理顺生产管理，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减

少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完成后，每年可减少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 4,700 万元。 

公司具有独立的产、供、销系统，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

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1、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4年 8月 26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4年 8月 22日以专人送达、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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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参加 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

公司《章程》规定。会议以赞成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了《关于收购凌

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质量部、计量信息部和保卫部相关资产的议案》，公司

4名关联董事张振勇先生、郝志强先生、卢亚东先生、张玺才先生回避了该议案

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汪琦先生、张先治先生、戚向东先生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

认为该项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减少关联交易，

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将该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进行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汪琦先生、张先治先生、戚向东先生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

中国证监会关于减少关联交易有关文件要求，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公平合理，

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3、此项关联交易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4、凌钢集团出售其拥有的质量部、计量信息部和保卫部相关资产事宜需经

朝阳市国资委批准同意。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至本公告披露日起，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进行过交易类别相关的

交易；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过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评估报告 

九、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质量部、计量信息部和保卫部相关资产收购协议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8日 


	OLE_LINK1

